
屋 宇 署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2  
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（ 第 1 2 3 章 ）  
指 明 表 格  

本 人 已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2 2 ( 4 )條 的 規 定 指 明 表

格。 當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或 根 據 該 條 例 訂 立 的 規 例 的 相 關 條 文，

規 定 須 以 指 明 表 格 呈 交 申 請、通 知 或 證 明 書，有 關 人 士 應 填 交

相 關 的 表 格。未 能 填 交 正 確 的 表 格，會 使 有 關 申 請、通 知 或 證

明 書 失 效。除 非 按 照 表 格 所 載 的 指 示 行 事，否 則 有 關 人 士 不 應

更 改 或 修 改 表 格 。  

2 .  屋 宇 署 已 擬 備 指 明 表 格 一 覽 表 ， 載 於 《 認 可 人 士 、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6 0 的 附 錄

A， 以 公 布 周 知 。 當 中 須 由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、 註 冊 專 門 承

建 商 及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填 交 的 指 明 表 格，載 於 本 作 業 備 考

附 錄 A 的 一 覽 表 摘 錄 內 。  

3 .  屋 宇 署 已 設 立 電 子 提 交 文 件 系 統 及 電 子 收 件 處 ， 部

分 指 明 表 格 可 於 本 署 網 站 （ w w w . b d . g o v . h k） 下 載 後 ， 分 別 經

網 上 或 電 郵 至 r e c e i p t @ b d . g o v . h k 呈 交 。  

4 .  因 應 屋 宇 署 於 2 0 2 2 年 5 月 3 1 日 推 出 電 子 資 料 呈 交

及 處 理 系 統（ 電 子 系 統 ）第 一 階 段，數 份 指 明 表 格 可 經 該 系 統

在 網 上 呈 交。可 經 不 同 資 訊 系 統 在 網 上 呈 交 的 指 明 表 格，載 於

附 錄 A， 以 供 參 考 。  

5 .  有 關 以 電 子 方 式 呈 交 圖 則 及 相 關 文 件 的 規 定 ， 請 參

閱 《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》 4 2。  

6 .  屋 宇 署 會 定 期 檢 討 和 按 需 要 修 訂 指 明 表 格 。 表 格 的

最 新 版 本 可 從 屋 宇 署 網 站 下 載。屋 宇 署 鼓 勵 以 電 子 方 式 無 紙 化

呈 交 文 件。即 使 呈 交 紙 本 申 請，亦 可 以 電 腦 填 寫 表 格，以 便 所

需 資 料 可 自 動 儲 存 於 表 格 上 的 二 維 碼，方 便 本 署 處 理。如 有 需

要 ， 可 於 辦 公 時 間 內 到 九 龍 油 麻 地 海 庭 道 1 1 號 西 九 龍 政 府 合

署 北 座 屋 宇 署 總 部 地 下 的 一 般 查 詢 及 收 件 處 索 取 表 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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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至 於 有 關 強 制 驗 樓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指 明 表 格 的

一 覽 表，則 應 參 考《 強 制 驗 樓 及 驗 窗 計 劃 作 業 備 考 》P N B I - 3。 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 余 寶 美

檔 號  ：  B D  G R / R C / 2  
B D  G P / B R E G / A / 1  ( V I I )  

初 版  ：  1 9 7 3 年 6 月

上 次 修 訂 版  ：  2 0 1 9 年 4 月

本 修 訂 版  ：  2 0 2 2 年 5 月 （ 助 理 署 長 ／ 機 構 事 務 ）  
（ 修 改 第 3、 第 6 和 第 7 段 及 附

錄 A， 及 加 入 第 4 和 第 5 段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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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 
（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2）
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（ 第 1 2 3 章 ）  
指 明 表 格  

表 格

編 號

 
 

說 明  備 註  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提 交

文 件 系 統 及

電 子 收 件 處  

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系 統

（ 第 一 階 段 ）

B A 2  申 請 註 冊 為 一 般 建

築 承 建 商 ／ 專 門 承

建 商  

     

B A 2 A  申 請 續 期 註 冊 為 註

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

／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

須 在 不 早 於 有 關 註 冊

有 效 期 屆 滿 日 期 之 前

4 個 月 但 又 不 遲 於 該

日 期 前 2 8 天 由 建 築

事 務 監 督 接 獲  

    

B A 2 B  申 請 重 新 名 列 一 般

建 築 承 建 商 名 冊 ／

專 門 承 建 商 名 冊  

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

第 8 C ( 6 ) 條 被 除 名 的

承 建 商 可 於 註 冊 有 效

期 屆 滿 日 期 的 2 年

內 ， 申 請 將 其 姓 名 或

名 稱 重 新 列 入 名 冊  

    

B A 2 C  申 請 批 准 技 術 董 事

／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／

獲 委 任 就《 建 築 物 條

例 》行 事 的 人 代 註 冊

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

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行

事  

     

B A 7  因 意 外 或 緊 急 情 況

而 須 進 行 緊 急 工 程

通 知  

須 於 意 外 或 緊 急 情 況

發 生 後 4 8 小 時 內 呈

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，

而 有 關 工 程 須 由 認 可

人 士 負 責 監 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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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格

編 號

 
 

說 明  備 註  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提 交

文 件 系 統 及

電 子 收 件 處  

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系 統

（ 第 一 階 段 ）

B A 1 0  註 冊 承 建 商 聘 任 通

知 、 展 開 建 築 工 程

或 街 道 工 程 通 知 及

註 冊 承 建 商 承 擔 責

任 書  

承 建 商 須 確 認 受 聘 及

承 擔 責 任 ， 並 通 知 建

築 事 務 監 督 何 時 展 開

建 築 工 程 或 街 道 工 程  

    

B A 1 1  註 冊 承 建 商 不 再 受

聘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或

街 道 工 程 通 知 及 該

註 冊 承 建 商 進 行 的

部 分 建 築 工 程 或 街

道 工 程 證 明 書  

須 於 不 再 受 聘 後 7 天

內 填 妥 及 交 付 認 可 人

士  

    

B A 1 2  建 成 新 臨 時 建 築

物 、 新 建 築 物 或 其

部 分 的 建 築 工 程 竣

工 證 明 書 及 就 該 建

築 物 或 其 部 分 申 請

臨 時 佔 用 許 可 證  

須 於 該 建 築 物 或 其 部

分 建 成 後 7 天 內 填 妥

及 交 付 認 可 人 士  

    

B A 1 3  建 成 新 建 築 物 的 建

築 工 程 竣 工 證 明 書

及 申 請 佔 用 該 建 築

物 的 許 可 證  

須 於 新 建 築 物 落 成 後

7 天 內 填 妥 及 交 付 認

可 人 士  

    

B A 1 4  無 建 成 新 建 築 物 的

建 築 工 程 或 街 道 工

程 竣 工 證 明 書  

須 於 有 關 工 程 竣 工 後

7 天 內 填 妥 及 交 付 認

可 人 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

程 師  

    

B A 1 4 A  拆 卸 工 程 竣 工 證 明

書  

須 於 有 關 工 程 竣 工 後

7 天 內 填 妥 及 交 付 認

可 人 士  

    

B A 1 8  申 請 搭 建 承 建 商 屋

棚 准 許 證  
在 取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

發 出 所 需 的 准 許 證

前 ， 不 得 搭 建 承 建 商

屋 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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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格

編 號

 
 

說 明  備 註  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提 交

文 件 系 統 及

電 子 收 件 處  

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系 統

（ 第 一 階 段 ）

B A 2 0  聘 任 適 任 技 術 人 員

監 督 拆 卸 工 程 通 知

書  

須 於 拆 卸 工 程 展 開 時

張 貼 於 地 盤  
    

B A 2 4  更 改 營 業 地 址 ／ 聯

絡 資 料 通 知 書  
須 於 更 改 地 址 後 1 4
天 內 呈 交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 

    

B A 2 5  申 請 註 冊 為 註 冊 小

型 工 程 承 建 商 （ 公

司 ）  

     

B A 2 5 A  申 請 續 期 註 冊 為 註

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

（ 公 司 ）  

須 在 有 關 註 冊 的 有 效

期 屆 滿 前 4 個 月 至 2 8
天 的 期 間 內 ， 呈 交 予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   

B A 2 5 B  申 請 重 新 記 入 小 型

工 程 承 建 商 （ 公 司 ）

名 冊  

根 據 《 建 築 物 （ 小 型

工 程 ）規 例 》第 1 7 ( 1 )
條 被 除 名 的 人 ， 可 於

有 關 註 冊 有 效 期 屆 滿

起 計 的 2 年 內 ， 申 請

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

記 入 名 冊  

    

B A 2 5 C  為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

建 商（ 公 司 ）申 請 註

冊 額 外 的 小 型 工 程

級 別 及 ／ 或 類 型  

     

B A 2 5 D 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

商（ 公 司 ）申 請 核 准

提 名 額 外 的 獲 授 權

簽 署 人 ／ 技 術 董 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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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格

編 號

 
 

說 明  備 註  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提 交

文 件 系 統 及

電 子 收 件 處  

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系 統

（ 第 一 階 段 ）

B A 2 5 E 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

（ 公 司 ） 就 註 冊 事

宜 申 請 覆 核 建 築 事

務 監 督 的 決 定 或 小

型 工 程 承 建 商 註 冊

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 

須 於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提

供 有 關 決 定 理 由 或 關

乎 有 關 建 議 的 決 定 理

由 當 日 起 計 的 2 8 天

內 ， 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 

    

B A 2 6  申 請 註 冊 為 註 冊 小

型 工 程 承 建 商 （ 個

人 ）  

     

B A 2 6 A  申 請 續 期 註 冊 為 註

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

（ 個 人 ）  

須 在 有 關 註 冊 的 有 效

期 屆 滿 前 4 個 月 至 2 8
天 的 期 間 內 ， 呈 交 予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   

B A 2 6 B  申 請 將 姓 名 重 新 記

入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

（ 個 人 ） 名 冊  

根 據 《 建 築 物 （ 小 型

工 程 ）規 例 》第 1 7 ( 1 )
條 被 除 名 的 人 ， 可 於

有 關 註 冊 有 效 期 屆 滿

起 計 的 2 年 內 ， 申 請

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重 新

記 入 名 冊  

    

B A 2 6 C  為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

建 商（ 個 人 ）申 請 註

冊 額 外 的 第 I I I 級 別

小 型 工 程 項 目  

     

B A 2 6 D 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

（ 個 人 ） 就 註 冊 事

宜 申 請 覆 核 建 築 事

務 監 督 的 決 定 或 小

型 工 程 承 建 商 註 冊

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 

須 於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提

供 有 關 決 定 理 由 或 關

乎 有 關 建 議 的 決 定 理

由 當 日 起 計 的 2 8 天

內 ， 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 

    

M W 0 1  第  I  級 別 小 型 工

程 展 開 通 知 書  
須 於 第 I 級 別 及 ／ 或

第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展

開 前 不 少 於 7 天 呈 交

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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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格

編 號

 
 

說 明  備 註  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提 交

文 件 系 統 及

電 子 收 件 處  

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系 統

（ 第 一 階 段 ）

M W 0 2  第  I  級 別 小 型 工

程 完 工 證 明 書  
須 於 第 I 級 別 及 ／ 或

第 I I 級 別 及 ／ 或 第

I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完

工 後 1 4 天 內 呈 交 予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   

M W 0 3  第  I I  級 別 小 型 工

程 展 開 通 知 書  
須 於 第 I I 級 別 小 型 工

程 展 開 前 不 少 於 7 天

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   

M W 0 4  第  I I  級 別 小 型 工

程 完 工 證 明 書  
須 於 第 I I 級 別 及 ／ 或

第 I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

完 工 後 1 4 天 內 呈 交

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   

M W 0 5  第  I I I  級 別 小 型 工

程 完 工 通 知 及 證 明

書  

須 於 第 I I I 級 別 小 型

工 程 完 工 後 1 4 天 內

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   

M W 0 6 - 1  檢 查 及 核 證 訂 明 建

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 的

通 知 書 及 相 關 的 第

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改

動 ／ 鞏 固 工 程 的 完

工 證 明 書  

（ 小 型 適 意 設 施 檢

核 計 劃 ）  

須 於 完 成 檢 查 及 ／ 或

改 動 、 糾 正 或 加 固 訂

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

後 1 4 天 內，連 同 該 訂

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

的 安 全 檢 查 報 告 、 圖

則 、 照 片 及 描 述 ， 一

併 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 

    

M W 0 6 - 2  檢 查 及 核 證 訂 明 建

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 的

通 知 書 及 相 關 的 第

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改

動 ／ 鞏 固 工 程 的 完

工 證 明 書  

（ 小 型 適 意 設 施 檢

核 計 劃 ）  

須 於 完 成 檢 查 及 ／ 或

改 動 、 糾 正 或 加 固 訂

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

後 1 4 天 內，連 同 該 訂

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

的 安 全 檢 查 報 告 、 圖

則 、 照 片 及 描 述 ， 一

併 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 

    



 
表 格

編 號

 
 

說 明  備 註  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提 交

文 件 系 統 及

電 子 收 件 處  

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系 統

（ 第 一 階 段 ）

M W 0 6 - 3  檢 查 及 核 證 訂 明 建

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 的

通 知 書 及 相 關 的 第  
I I I  級 別 小 型 工 程

改 動 ／ 鞏 固 工 程 的

完 工 證 明 書  

（ 家 居 小 型 工 程 檢

核 計 劃 或 小 型 適 意

設 施 檢 核 計 劃 ）  

須 於 完 成 檢 查 及 ／ 或

改 動 、 糾 正 或 加 固 訂

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

後 1 4 天 內，連 同 該 訂

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

的 安 全 檢 查 報 告 、 圖

則 、 照 片 及 描 述 ， 一

併 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 

    

M W 0 7  小 型 工 程 更 改 委 任

通 知 書 （ 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、 註 冊 岩 土

工 程 師 或 訂 明 註 冊

承 建 商 ）  

須 於 第 I 級 別 及 ／ 或

第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委

任 當 日 後 的 7 天 內 呈

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   

M W 1 0  小 型 工 程 的 訂 明 註

冊 承 建 商 不 再 獲 委

任 通 知 書  

（ 適 用 於 第 I 級 別 小

型 工 程 ） 須 在 不 再 獲

委 任 當 日 後 的 7 天

內 ， 將 通 知 交 付 認 可

人 士 ， 認 可 人 士 須 在

接 獲 通 知 當 日 後 的 7
天 內 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 

（ 適 用 於 第 I I 級 別 小

型 工 程 ） 須 在 不 再 獲

委 任 當 日 後 的 7 天 內

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   

M W 11  新 增 第  I  級 別 小

型 工 程 展 開 通 知 書  
須 於 第 I 級 別 及 ／ 或

第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展

開 前 不 少 於 7 天 呈 交

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
    

M W 1 2  新 增 第  I I  級 別 小

型 工 程 展 開 通 知 書  
須 於 第 I I 級 別 小 型 工

程 展 開 前 不 少 於 7 天

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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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格

編 號

 
 

說 明  備 註  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提 交

文 件 系 統 及

電 子 收 件 處  

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系 統

（ 第 一 階 段 ）

S C 0 1  檢 查 及 核 證 違 例 招

牌 及 展 開 改 動 ／ 鞏

固 工 程 的 通 知 書  -  
第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 

須 於 檢 查 完 成 後 的

1 4 天 內，向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呈 交 經 檢 驗 的 招

牌 的 安 全 檢 查 報 告 、

圖 則 、 照 片 及 描 述 ，

並 核 證 該 招 牌 的 結 構

安 全 ， 以 及 符 合 《 建

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。

（ 如 不 需 進 行 改 動 ／

鞏 固 工 程 ）  

須 於 改 動 ／ 鞏 固 工 程

展 開 前 不 少 於 7 天 呈

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。

（ 如 須 進 行 改 動 ／ 鞏

固 工 程 ）  

    

S C 0 1 C  為 檢 查 及 核 證 違 例

招 牌 而 進 行 改 動 ／

鞏 固 工 程 的 完 工 證

明 書  -  第 I 級 別 小

型 工 程  

須 於 完 成 改 動 ／ 鞏 固

工 程 後 的 1 4 天 內 呈

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，

並 核 證 該 招 牌 的 結 構

安 全 ， 以 及 符 合 《 建

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 

    

S C 0 2  檢 查 及 核 證 違 例 招

牌 及 展 開 改 動 ／ 鞏

固 工 程 的 通 知 書  -  
第  I I  級 別 小 型 工

程  

須 於 檢 查 完 成 後 的

1 4 天 內，向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呈 交 經 檢 驗 的 招

牌 的 安 全 檢 查 報 告 、

圖 則 、 照 片 及 描 述 ，

並 核 證 該 招 牌 的 結 構

安 全 ， 以 及 符 合 《 建

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。

（ 如 不 需 進 行 改 動 ／

鞏 固 工 程 ）  

須 於 改 動 ／ 鞏 固 工 程

展 開 前 不 少 於 7 天 呈

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。

（ 如 須 進 行 改 動 ／ 鞏

固 工 程 ）  

    



表 格

編 號

 
 

說 明  備 註  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提 交

文 件 系 統 及

電 子 收 件 處  

網 上 呈 交  

 
經 電 子 系 統

（ 第 一 階 段 ）

S C 0 2 C  為 檢 查 及 核 證 違 例

招 牌 而 進 行 改 動 ／

鞏 固 工 程 的 完 工 證

明 書  -  第  I I  級

別 小 型 工 程  

須 於 完 成 改 動 ／ 鞏 固

工 程 後 的 1 4 天 內 呈

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，

並 核 證 該 招 牌 的 結 構

安 全 ， 以 及 符 合 《 建

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 

    

S C 0 3  檢 查 及 核 證 違 例 招

牌 及 完 成 改 動 ／ 鞏

固 工 程 的 通 知 書  -  
第  I I I  級 別 小 型 工

程  

須 於 完 成 檢 查 及 改 動

／ 鞏 固 工 程 （ 如 有 ）

後 的 1 4 天 內，將 該 通

知 書 ， 連 同 安 全 檢 查

報 告 、 圖 則 、 照 片 及

描 述 ， 一 併 呈 交 予 建

築 事 務 監 督 ， 並 核 證

該 招 牌 結 構 安 全 ， 以

及 符 合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

的 規 定  

    

（ 2 0 2 2 年 5 月 修 訂 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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